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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

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下列各项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一）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的土地使用权，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

（二）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

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 （三）石油

天然气矿区权益，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7号石油天然气开

采》。 第二章 确认 第三条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

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资产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的，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辨认性标准： （一）能

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

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

换。 （二）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

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 第四条 

无形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与该

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二）该无形资

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五条 企业在判断无形资产产生

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时，应当对无形资产在预计使用

寿命内可能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作出合理估计，并且应当有

明确证据支持。 第六条 企业无形项目的支出，除下列情形外

，均应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一）符合本准则规定的确

认条件、构成无形资产成本的部分； （二）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中取得的、不能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构成购买日确

认的商誉的部分。 第七条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

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

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 开发

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

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

料、装置、产品等。 第八条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

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第九条 企业内部研究

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确认

为无形资产： （一）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

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二）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

出售的意图； （三）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

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

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 

（四）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

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五）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十条 

企业取得的已作为无形资产确认的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开发项

目，在取得后发生的支出应当按照本准则第七条至第九条的

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企业自创商誉以及内部产生的品牌、报

刊名等，不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